
 

- 1 -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1 28  

 

2020  

 

 

各有关电力企业： 

为全面掌握湖南电力企业 2020 年价格与成本有关情况，不

断深化电力价格与成本监管，切实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保障市场

主体合法权益，正确引导电力投资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0

年度电力企业价格与成本信息报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送主体和内容 

（一）电网企业。填报《电网企业价格与成本信息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并按照《电网企业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》（附件 2），

编写年度分析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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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电企业。填报《发电企业价格与成本信息表》，其

中火电、水电、新能源发电企业分别填报附件 3-1、3-2、3-3，

并按照《发电企业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》（附件 4），编

写年度分析报告。 

（三）售电公司。填报《售电公司价格与成本信息表》（附

件 5），并按照《售电公司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》（附件 6），

编写年度分析报告。 

二、报送方式和时间 

5 月 17 日前，纸质文件（加盖公章）和电子邮件同步完成

报送。并明确、报送各单位分管负责人、报送专责人。 

三、报送工作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年度价格与成本信息报送工作，确保报送

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对信息报送不符合报送要求、不及时的，

我办将依据《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联系人：谢 佳 

联系方式：0731-85959975  0731-85959975（传真） 

邮 箱：350103763@qq.com   

     

附件：1.电网企业价格与成本信息表 

          2.电网企业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 

          3.发电企业价格与成本信息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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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4.发电企业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 

5.售电公司价格与成本信息表 

6.售电公司企业价格与成本情况报告（模版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能源监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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